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心理治療/諮商所設置標準查核表   
1、 心理治療/諮商所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二、負責人： ○○○  聯絡人： ○○○  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查核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查核事項

	申請人資格

	人員
	說明
	符合
	不符合

	應有1人以上之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
	前項負責人，以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執業，接受二年以上臨床實務訓練。
	□
	□

	心理治療所/諮商所設置標準：
	符合
	不符合

	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
	□
	□

	總樓地板面積，不得小於二十平方公尺
	□
	□

	應有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室，其空間應具隱密性與隔音效果，且合計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
	□
	□

	應有等候空間
	□
	□

	應有保存執行業務紀錄之設施，並有專責人員管理
	□
	□

	心理治療所/諮商所設施：
	符合
	不符合

	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(治療)室應在明顯可及處，設置警鈴
	□
	□

	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(治療)室及等候空間，應明亮、整潔及通風
	□
	□

	應有緊急照明設備
	□
	□

	其他：
	符合
	不符合

	建築物構造符合建築有關規定:平面簡圖、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(建築物使用執照)
	□
	□

	適當消防設備及安全措施:設置滅火器(有效期限內)、緊急照明設備
	□
	□

	心理治療所/諮商所廣告(檢附市招照片)
	□
	□

	心理治療/諮商所得與其他領有開業執照之醫事機構聯合設置於同一場所，使用共同設施、設備，分別執行業務

	聯合設置：□是□否(此向若為否，以下無須審查)
	符合
	不符合

	同一場所為同棟使用數樓層者，各樓層應為連續使用。
	□
	□

	共同設施、設備，得登記於任一家醫事機構，並負共同責任。
	□
	□

	共同設施、設備如下：  
(一)招牌。
	
□
	
□

	(二)等候空間。
	□
	□

	(三)廁所盥洗室。
	□
	□

	(四)清潔、消毒及醫療廢棄物之處理設施、設備。
	□
	□

	(五)共同使用區域內之消防及安全設施、設備。
	□
	□

	前項各款以外之設施、設備，應獨立設置，與其他醫事機構明確區隔，並符合建築及消防法規之規定。
	□
	□

	心理治療/諮商所與其他醫事機構聯合設置於同一場所者，應檢具契約書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

	聯合設置：□是□否(此向若為否，以下無須審查)
	符合
	不符合

	契約書，應載明下列事項：  
(一)心理諮商所及其他醫事機構之名稱。
	□
	□

	(二)使用共同設施、設備之項目、管理方式及管理責任。
	□
	□

	(三)心理治療所與其他醫事機構及使用共同設施、設備之配置簡圖。
	□
	□

	說明：




稽查結果：□合格      □不合格
機構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
